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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蘑菇中毒判定标准与技术处理原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毒蘑菇中毒的判定标准和技术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毒蘑菇中毒病例及其暴发事件的判定与处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WS/T 833  蘑菇中毒事件样本采集标准。

WS/T XXX.XXX  食源性疾病诊断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

国卫办食品发〔2026〕2号 食品安全事故流行病学调查和现场卫生处理工作规范。
国卫食品监便函〔2023〕123号 食源性疾病判定及处置技术指南(试行)。

3诊断

3.1流行病学特点

3.1.1中毒季节：一年四季均可发生，夏秋季高发。

3.1.2中毒地区和场所：全国各地均有发生，家庭是主要发生场所。

3.1.3中毒人群：误食毒蘑菇可因毒蘑菇种类、食用量多少以及个人体质或对毒素耐受程度，人群中毒表现有所差异。
3.2临床表现      

根据靶器官损伤和临床表现，可分为急性肝损伤型、急性肾损伤型、溶血型、横纹肌溶解型、胃肠炎型、神经精神型和光过敏皮炎型7种类型。还有一些毒蘑菇中毒尚不能准确分型，或表现为两种至多种分型的混合型。

3.2.1急性肝损伤型
3.2.1.1潜伏期：一般6 h~15 h，偶尔<6 h，最长30 h。

3.2.1.2临床特点：初期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可持续12 h~24 h），后进入“假愈期”（可持续1 d~2 d）；“假愈期”过后进入脏器损伤期，主要表现为黄疸，肝功能的指标酶谷草转氨酶和谷丙转氨酶、胆红素急剧上升，出血、凝血酶原时间延长，胆酶分离，出现急性肝衰竭，多器官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3.2.1.3 常见种类：鹅膏属、盔孢菌属、环柄菇属等类群物种。
3.2.2急性肾损伤型
3.2.2.1潜伏期：一般>6 h。

3.2.2.2临床特点：初期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后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表现为少尿、无尿，血肌酐、尿素氮升高等临床症状。假褐云斑鹅膏中毒可伴有心肌损伤，严重者出现心脏骤停。

3.2.2.3常见种类：鹅膏属、丝膜菌属等类群物种。

3.2.3溶血型

3.2.3.1潜伏期：一般30 min~4 h。
3.2.3.2临床特点：初期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后表现为乏力、黄疸、少尿、无尿、血红蛋白尿、贫血、急性肾功能衰竭、休克、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严重时导致死亡。

3.2.3.3常见种类：桩菇属物种和鹿角状肉座菌。

3.2.4横纹肌溶解型

3.2.4.1潜伏期：一般10 min~3 h。

3.2.4.2临床特点：初期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后出现乏力，全身肌肉疼痛，肌酸激酶急剧升高，深色尿（如酱油色尿液等），胸闷、呼吸困难等，后期可致急性肾功能衰竭，因呼吸循环衰竭而死亡。

3.2.4.3常见种类：亚稀褶红菇和油黄口蘑。
3.2.5胃肠炎型

3.2.5.1潜伏期：一般10 min~6 h。

3.2.5.2临床特点：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腹痛等胃肠道症状，重度可出现电解质紊乱、休克。

3.2.5.3常见种类：该型毒蘑菇种类繁多，主要包含牛肝菌科、红菇科、青褶伞属、粉褶菌属、类脐菇属、硬皮马勃属等类群物种。

3.2.6神经精神型

3.2.6.1潜伏期：一般<2 h，偶尔>12 h。

3.2.6.2临床特点：表现为各种神经或精神症状，多数同时伴有胃肠道症状。主要神经精神症状包含出汗、流涎、流泪、谵妄、幻觉、共济失调，癫痫、妄想等。

3.2.6.3常见种类：该型毒蘑菇种类繁多，主要包含丝盖伞科、杯伞科、牛肝菌科、鹅膏属、裸盖菇属、斑褶菇属、裸伞属、鹿花菌属、马鞍菌属等类群物种。

3.2.7光过敏皮炎型

3.2.7.1潜伏期：一般1 d~2 d，最短3 h。

3.2.7.2临床特点：主要表现为日晒后在颜面、四肢出现突发皮疹，自觉瘙痒。部分病人伴有胃肠道症状。

3.2.7.3常见种类：污胶鼓菌和叶状耳盘菌。

3.3实验室检验

3.3.1样品采集

采集剩余的蘑菇样品或从原采集地重新采集可疑蘑菇样品，具体参照WS/T 833执行。

采集患者发病24 h内尿液、血液、呕吐物或胃内容物等生物标本。

3.3.2 物种鉴定

剩余或重新采集的蘑菇样品经形态学或分子生物学方法鉴定为毒蘑菇。

3.3.3 毒素检测

利用化学显色检测法、薄层层析法、放射免疫法、酶联免疫法、高效液相色谱法及液相色谱－质谱法等检测技术从患者生物标本和/或蘑菇样品中检出毒蘑菇毒素。
4判定

4.1有毒蘑菇进食史，符合3.1和3.2，同时符合3.3.2或3.3.3，可判定为毒蘑菇中毒病例。

4.2 2例及以上病例或出现死亡情况，符合4.1，具有共同毒蘑菇进食史，可判定为毒蘑菇中毒暴发事件。

4.3其他情况，按照WS/T xx.xxx《食源性疾病判定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判定。
5处理

5.1 患者的处理与治疗

5.1.1立即停止食用可疑中毒食品，及时对患者催吐、洗胃、口服活性炭、导泻等。查明有共同毒蘑菇进食史的未发病人群，必要时可进行催吐、洗胃、口服活性炭、导泻等，以清除胃肠道尚未吸收的毒物。

5.1.2 毒蘑菇中毒无特效解毒剂，以支持对症治疗为主。重症毒蘑菇中毒可采取血液净化治疗、药物应用、全身及脏器功能支持治疗等。

5.2 现场处理

5.2.1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5.2.2立即封存引起中毒的可疑毒蘑菇，待确诊后以适当方法处理或销毁。

5.3其他情况

　　按照WS/T xx.xxx《食源性疾病判定标准及技术处理总则》执行。

